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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云 刘东杰

数字化改革是浙江开局起
步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
的 重 要 内 容 。加 强 数 字 检 察 建
设，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浙
江行政检察监督模式是数字化
改革的应有之义。浙江省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在浙江省检察院检
察长提出“要引导全省各级检察
机关树立信息引导监督、数据引
领监督理念，深入贯彻浙江省委
数字化改革总部署，积极融入整
体智治、协同高效、唯实唯先大
格局”的要求下，先后赴各地调
研、听取汇报，全面了解浙江行
政检察数字化改革基本情况、面
临的困难，并提出相应举措，以
期对其他地方的行政检察数字
化改革工作有所借鉴。

调研发现，2020 年度，浙江
行政检察与数字化齐头并进、融
合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类案监督
得到有益探索，数字化解、数字
听证得到精准实践、专项监督得
到有效开展。

其一，类案监督得到有益探
索。借力政法一体化平台，开展类
案监督，并逐步从对事监督延伸
至对人监督。如开化县检察院办
理的非诉执行类案监督案，检察
机关通过一体化平台获取法院
2017 年至 2019 年的非诉执行数
据，在 496 件案件中发现并锁定
35 件问题案，梳理出法院存在不
冻结被执行人财产、冻结后不执
行财产、执行裁定后自行减免罚
款本金等问题；行政机关存在违
法减免罚款本金等问题，依法发
出类案监督检察建议，督促规范
执行活动，从源头规制依法执行、
依法行政。

其二，数字化解、数字听证

得到精准实践。首先，从便民利民
出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化解争
议。如温州市检察院办理宋某工
伤纠纷监督案，检察官联动行政
部门，与身处湖北的当事人“云视
频连线”，耐心释法、用心解困，七
年争议终得化解。该案入选最高
检“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并入
选 2022 年浙江省检察院工作报
告。其二，以数字听证形式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听证
过程中寻求矛盾纠纷最优解。如
宁波市检察院办理的黄某等人与
辖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土地登记
申请监督案。检察机关采用“网络
直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席”模
式公开听证，精准查找争议根源、
查清案件事实，增强公开听证公
信力，一并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
该案入选最高检“行政检察公开
听证”典型案例。

其三，专项监督得到有效开
展。借力裁判文书网、省检察院
点对点查控制系统，开展行政非
诉执行专项监督。如温州市检察
机关在全市范围开展“欠薪”未
执行到位行政非诉执行专项监
督活动。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
中国执行网、省检察院点对点查
控制系统等平台深挖违法线索，
检察机关依法发出检察建议 28
件，其中建议追加经营者为被执
行人 19 件、追加投资者为被执行
人 5 件、追加未足额出资股东为
被执行人 3 件，依法保障务工人
员及时取得劳动报酬，彰显专项
监督检察权威。

与此同时，浙江行政检察数
字化改革面临一些困难：第一，
基层行政检察部门存在“等、靠、
要”思想，不会用、不想用、不敢
用数字化助力业务开展、服务人

民群众，思想观念有待进一步解
放 ，工 作 主 动 性 有 待 进 一 步 加
强。第二，政法一体化平台尚未
得到充分应用，线索发现难问题
仍然存在；两法衔接平台基本处
于闲置状态，检察机关向行政执
法部门逆向移送线索尚未开展；
点对点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做
法只在少部分地区开展；云上行
政检察“一条龙”服务平台仍未
建立，人民群众申请检察监督仍
不免线下多跑路。第三，基层行
政检察业务素能有待进一步提
升，实践中较少智慧借助民行专
家咨询网、检答网答疑解惑，对
专业行政法律关系较难作出精
准判断。

为做实行政检察数字化改
革工作，应着力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固根基，以创新发展推
动行政检察数字化改革落地见
效，以善作善成推进行政检察工
作行稳致远。

抓重点，切实为人民司法。民
心是最大的政治，行政检察应当
牢牢抓住民心这个重点，紧贴人
民群众对行政检察工作的呼声期
盼，以检察为民增进民生福祉。第
一，打造云上行政检察服务平台，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降低
不该有的维权成本。依托浙江检
察 App，嵌入云上行政检察模块。
以人民群众的用户需求为导向，
在案件受理、审查、调查核实、听
证、争议化解、决定等环节，为当
事人提供线上一体化服务，有效
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做到便民
利民，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
的检察产品、法治产品。第二，主
动融入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中
心，靠前治理矛盾纠纷。以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成建制入驻矛调中
心为契机，打通与矛调中心之间

的数据壁垒，借力一站式纠纷化
解机制，应邀有序介入行政复议，
让矛盾纠纷在萌芽阶段得到妥善
解决。第三，以“案-件比”为统领，
实行案件繁简分流，推动办案质
效提升。“案-件比”是“司法办案
质效的 GDP”。当事人一个案子，
进入行政检察监督后一次性办
结，检察资源投入最少、案结事
了、实体公正，当事人感受就会最
好 。行 政 检 察 应 当 严 格 遵 守 以

“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
价指标规定，借力检察业务应用
系统 2.0，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
行案件繁简分流；切实做到繁案
精办、简案快办，有效推进办案进
程，防止超期甚至久拖不决，防止
案件在行政检察阶段程序空转。

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强化
供给侧改革。加强行政检察法律
监督，弥补行政检察“短、小、冷、
弱”，强化供给侧改革，高质量使
用并完善法律监督平台、机制尤
为重要。第一，充分利用政法一
体化办案平台，推动行政检察与
行政审判、行政非诉执行融合发
展。对政法一体化平台的大数据
进行梳理、分析、研判，利用穿透
式监督，针对行政审判、行政非
诉执行中同案不同判决（裁定）、
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裁量权、不依
法履职等普遍性、深层次问题，
发现有价值的案件线索，深化类
案监督，从对事监督逐步延伸拓
展至对人监督，从源头上、根本
上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同
时，对检察建议的整改和回复情
况进行动态跟踪，确保监督落地
见效。第二，健全完善两法衔接
平台，构建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
逆向移送机制。及时向行政执法
部门移送行政处罚（分）线索，针
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

作为的，以检察建议方式督促其
纠正。第三，适度开放点对点查
询行政非诉执行被执行人财产
信息平台。在尊重和保护被执行
人人格权的前提下，评估点对点
查询财产信息的必要性，层报省
检察院批准后，向办案检察院开
放 查 询 权 限 ，助 力 监 督 非 诉 执
行，防止行政处罚白条化。

固根基，切实提升行政检察
办案素能。辩证看待检察与技术
的关系。行政检察数字化既是机
遇又是挑战，应当保持理性的克
制，不过分依赖技术造成监督僵
化。行政检察数字化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是协助检察官作出更精
准的司法判断，从而保障当事人
权益、监督法院公正司法、监督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非代替检
察官决策。对于事实认定、证据
采信、法律适用等主观之于客观
的问题，需要检察官通过专业的
法律素养和实战经验作出审慎、
精准判断。检察官不是冰冷的法
律复印机，行政检察决定也不是
靠纯粹数字分析就能够完成的
数据统计报表。检察官应当固本
强基，切实提升监督素能。一方
面，将技术作为监督的翅膀，借
力数字化而不依赖数字化；另一
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践
行孺子牛、老黄牛、拓荒牛精神，
在办案中融天理、国法、人情为
一体，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相统一，让司法既有力
度又有温度。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人
民检察院、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
察院）

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推动行政检察行稳致远

□毛文革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社
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的重要一
环，对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减轻讼累、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和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具有重大意
义。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是行政检察
监督的应有之义，不仅解决了行
政诉讼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程序
空转问题，也是检察为民情怀的
具体体现。

本文以湖北省武穴市检察
院办理的范某与武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不动产权登记纠纷
申请监督一案为例，探讨如何通
过多措并举，化解因行政机关不
作为等引发的行政争议。

2019 年 11 月 5 日，案件监督
申请人范某通过邮寄的方式向
武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了不动产登记申请，要求将从卢
某处购买的土地使用权转移登
记至其名下，武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除调查了登记所涉土地
权利人卢某外，针对范某的登记
申请未作出任何行政行为，也未
对范某作出任何答复，范某认为
该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便先后向
武穴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向黄
冈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向武穴
市检察院申请监督，但不动产登
记手续仍未办下来。这不仅浪
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给当事人

造成了讼累，也未实际解决当事
人的诉求。

武 穴 市 检 察 院 受 理 该 案
后，经审查认为，根据 《不动
产登记管理条例》 第 14 条的规
定 ， 因 买 卖 申 请 不 动 产 登 记
的，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申
请，而该案范某申请不动产登
记是单方的，因此按照不动产
登记程序无法受理，武穴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不动产登
记机构，对范某提交的申请应
予以受理、审查，并作出处理
决 定 ， 并 向 申 请 人 进 行 反 馈 。
但 其 并 未 给 予 范 某 任 何 答 复 ，
范 某 的 不 满 也 主 要 来 源 于 此 。
但由于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法院也作出了要求行
政机关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正
确判决，武穴市检察院受理后
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为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效
率，切实回应人民群众通过行政
诉讼实现公平正义的强烈意愿，
武穴市检察院采取开展释法说
理工作、召开公开听证会、制发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并公开宣告
送达等一系列措施，促进该案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并取得了良
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
效果。

以下笔者结合该案的办理，
在分析行政争议产生缘由的基
础上，提出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类

行政争议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工作的建议。

首先，关于行政机关不作为
类行政争议产生的缘由。

从本案来看，行政争议是由
于武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范某的登记申请既未作出处理
决定，也未予以答复而引发。武
穴市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出于司
法权原则上不干预行政权的要
求，只能判决武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在法定期限内对范某的
不动产登记申请作出行政行为，
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动产登
记这个实质性问题。该类行政
争议产生并进一步升级的缘由
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行政机关
对相对人的请求未依法作出行
政行为，引发相对人不满；二是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出于司法权
原则上不干预行政权的要求，法
院判决往往无法直接满足当事
人的诉求；三是行政机关依据判
决作出行政行为后，由于无法满
足相对人的诉求，进一步加深矛
盾，从而引发争议的升级。但只
要争议没有实质性解决，更多的
诉讼或者上访就会产生，不利于
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针对行政机关不作为
类行政争议进行实质性化解的
建议。

一是强化文书说理，提升当
事人接纳程度。由于本案最终
以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结案，因

此如何使当事人能够接纳检察
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本案的
一大难点问题。对此，承办检察
官在制作文书过程中，根据范某
提交的监督申请书，按照其诉求
通过归纳争议焦点、规范语言表
达、准确阐明案件认定的事实及
法律依据和理由的方式一一予
以解释，并在后续送达过程中，
继续采取书面与口头相结合的
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沟通与说
理工作，进一步增强文书说理的
实际效果。

二是利用社会力量，借助
“外脑”化解行政争议。进入检
察机关监督环节的行政诉讼案
件往往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当
事人的意见比较固执，化解的
难度较大。因此只有在厘清事
实 的 基 础 上 ， 才 能 “ 对 症 下
药”。结合本案来看，范某提交
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之所以未能
得到支持，最主要原因是卢某
未配合其进行登记，而非武穴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不作为
情形。因此，武穴市检察院在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中引
入公开听证程序，以公开促公
正，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
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监 督 员 、 律 师 等 参 与 听 证 会 ，
一方面进一步向当事人开展释
法说理工作，展示检察机关化
解行政争议的决心；另一方面
有助于聚焦案件争议焦点，提

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本案
中，参与公开听证的某律师认为
该案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要求
对方履行配合登记的义务，更容
易解决问题。该意见得到监督
申请人的认可。申请人随后向
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三是延伸检察职能，加强诉
源治理。本案中，武穴市检察院
发现武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在履行不动产登记职责过程中，
存在未依申请作出行政行为和
未向相对人做好解释工作的情
形 ，该 院 据 此 充 分 发 挥 检 察 职
能，向武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发出社会综合治理检察建议，建
议其开展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对
照检查活动，建立长效机制；开
展业务办理人员教育培训活动，
提升职业素养；开展大规模宣传
活动，防范行政争议风险，消除
行政争议隐患。

四是进行宣告送达，多方监
督形成合力。检察机关向行政
机关制发社会综合治理检察建
议后，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参与公开宣告
送达。通过借助社会各方力量，
共同督促行政机关积极依法履
职，严格落实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不仅能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
议发生的风险，也加强了对行政
机关的监督。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穴市
人民检察院）

多措并举，实质性化解因行政不作为等引发的争议

□翁武华 李可眉

2018 年 5 月 14 日，某乡政府工作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刘某
在未取得拟建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占用该乡国有土地建房

（正挖地基），遂于同日立案调查并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责令其停止建设。同年 5 月 24 日，在告知刘某享有陈述、申
辩、听证等权利后，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拆除其新建的建
筑物及其他设施，并恢复土地原状，并于同年 5 月 28 日、6 月 4 日
分别对刘某下达了拆除违法建筑物的通知和依法拆除违法建筑的
催告。

因刘某未自行拆除其新建的建筑物，2019 年 5 月 15 日，某乡
政府向区政府呈报 《某乡政府关于强制拆除刘某户违法建筑的请
示》 后，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作出 《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
书》 及 《关于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决定于 2019 年 5 月
31日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刘某对强制拆除行为不服，以某乡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确认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为，某乡
政府强拆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的
诉讼请求。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刘某仍不服，向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作出驳回再
审申请裁定。后刘某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

本案中，针对强制拆除刘某在建违法建筑物是否适用行政强
制法第 44 条的规定，是否应确认某乡政府强拆行为违法，存在两
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法第 44 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
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
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从文意解释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一旦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
讼，行政机关便不得实施强制拆除；即使当事人不申请行政复
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亦应在 6 个月的起诉期限届满之后才可以
强制拆除。某乡政府并没有等复议和诉讼期限届满就实施强拆行
为，因此，应当确认某乡政府强拆行为违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城乡规划法第 68 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
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责成
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分析该条规定的
具体内容，规划部门对在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作出责
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可以采取强制拆除等强制措施。因
此，对于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筑物，不受行政强制法第 44 条的复
议和诉讼期限届满的限制，不应确认某乡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定，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筑

应适用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根据立法法第 92 条规定，同一机关
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从
制定主体来看，行政强制法与城乡规划法同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属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从强制拆除适用范围来看，行
政强制法第 44 条属于一般法的一般规定，城乡规划法第 68 条属于
特别法的特别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定，本案刘某因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进行建设，属于违法建筑。且其所建
违法建筑属于在建违法建筑，应当适用特别法城乡规划法的规
定，不受复议和诉讼期限届满的限制。根据城乡规划法第 65 条规
定，某乡政府有权对辖区内的违法建筑行使执法权，某乡政府对
刘某的在建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并无不当。

第二，最高法会议纪要也认同在建违法建筑不适用行政强制
法第 44 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
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第 26 条就如何理解适用城乡规划法第 68
条和行政强制法第 44 条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对在建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设施等采取查封或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措施的，不受 《行
政强制法》 第 44 条规定的复议或起诉期限届满限制”。虽然会议纪
要不属于司法解释，但其属于司法机关在司法办案中普遍遵守的
规范性文件，对于办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一、二审法
院判决并无不当。

第三，拆除在建违法建筑不适用复议和诉讼期限届满的规
定，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当前，我国存在大量违建，如果对于
在建的违法建筑严格执行复议和诉讼期限届满的规定，将使得原
本容易拆除的在建违法建筑，因为当事人利用 6 个月诉讼时效的建
设而成为建成的违法建筑，进而加大行政机关执法成本，造成社
会资源的浪费。反之，对于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违法建筑及时进
行拆除，则更有利于教育公民，促进社会公众遵守法律，牢固树
立严格执行城市规划的意识。从价值判断上看，在建违法建筑不
适用复议和诉讼期限届满的规定，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处理结果：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某乡政府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
作出 《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 及 《关于依法强制拆除违
法建筑的公告》 决定，并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对刘某在建违法建筑
实施强制拆除，依照城乡规划法第 65 条、第 68 条规定，某乡政府
及时强制拆除刘某的在建违法建筑不受行政强制法第 44 条规定的
复议与提起诉讼的期限届满的限制。一审判决驳回刘某诉讼请
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无不当，检察机关遂依法
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作者单位分别为贵州省
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

强制拆除在建违法建筑适用
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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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成秀、张阳：本院受理江明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均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

黄德益：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泉 支 行 与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02 民初 1807 号民事判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综 合 审 判 庭 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王德贵：本院受理阮洪霞与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02 民初 211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刘用、七星关区索菲尼洛建材经营部:本院受
理 董 佳 诉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2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15 时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七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栾芳寿、闫君卿、赵焕朋、黄维敏 :本 院 受 理

(2022)鲁 0682 民初 356 号张松强诉你等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第 3 审判
庭公开审理，如你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答辩、举
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栾芳寿、闫君卿、赵焕朋、黄维敏:本 院 受 理

(2022)鲁 0682 民初 359 号赵秀民诉你等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节 假 日 顺 延)9 时 在 本
院第 3 审判庭公开审理，如你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
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
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马承凯、深圳市大泽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2)鲁 0682 民初 184 号莱阳红安化工有限公司诉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等 诉 讼 材 料 。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定 于 举 证 期满后第 3 日
(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第 4 审判庭公开审理，如你
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判。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郭正国:本院受理郭守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廉政监督卡、起诉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定 于
2022 年 4 月 6 日 8：30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2022）吉 0182 执 83号
王春梅、李恒：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宝民

与被执行人王春梅、李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 去 向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执 8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王春
梅 、李 恒 立 即 返 还 申 请 执 行 人 王 宝 民 借 款 本 金
300000.00 元及利息，同时支付案件受理费、执行费
及 执 行 过 程 中 实 际 发 生 的 费 用 。 报 告 财 产 令 载
明：责令你们在收到此令后五日内，向本院申报当
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
行中，如果财产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五
日 内 向 本 院 补 充 报 告 。 限 制 高 消 费 令 载 明 ：遵 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限 制 被 执 行 人 高 消 费 的 若 干
规定》的规定，不得有该规定所规定的高消费及非
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如有违反，法院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规定以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行为处以罚款、拘留，
构 成 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 执 行 裁 定 书 载
明 ：冻 结 被 执 行 人 李 恒 在 交 通 银 行 长 春 卫 星 广 场
支 行 6222620340000013056、吉 林 榆 树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十 四 户 支 行 营 业 室 0710123011009800006001、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树市向阳路营业所
602411005202115920、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榆树市向阳路营业所 6221882400063394358、兴
业银行长春亚泰大街支行 581080126203891574、华
夏银行信用卡中心 6226370026507378、招商银行长
春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支 行 6225884311683356_00001、

中国银行长春南关支行营业部 157216584478CNY0、
中信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6226903600529069_000001、
中国工商银行吉林分行营业部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
发区支行营业部 4200118801000372324、中国工商银
行吉林省长春二道支行 4200221701018747805、财付通
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085e9858eb8b49736809ae378@wx.
tenpay.com 账户中存款 314367.00 元；冻结被执行人
王春梅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卫星支
行 50000000000009091470、财付通支行科技有限公
司 085e9858eb8ecb4ee403c9027@wx.tenpay.com 账 户
中存款 314367.00 元；冻结时间为 12 个月。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张先桃、郑双喜：本院受理郭志廷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司 法 公 开 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定于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立佳：本 院 受 理 马 俊 诉 你 中 介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应 诉 材 料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头屯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立佳：本 院 受 理 王 桂 文 诉 你 居 间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应 诉 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头屯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袁野：本院受理尤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应 诉 材 料 。 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头屯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振军：本院受理刘振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头屯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北京金胜信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刘 运 芳 诉 被 告 纳 维 康（香 河）商 贸 有 限 公 司 、香
河中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及你中介合同纠纷一
案 已 审 结 ，因 原 告 刘 运 芳 对（2021）冀 1024 民 初
435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不 服 ，向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上 诉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上 诉 状 副
本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安 头 屯 法 庭 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梁永刚：本院受理聂天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审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孙伟：本 院 受 理 郭 学 林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审 判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罗 家 桥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肖俊：本 院 受 理 王 兴 奎 诉 你 装 饰 装 修 合 同 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参 加 诉 讼 须 知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程
序转换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永昌：本院受理杨群会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诉
请：1. 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2. 婚生子女张伟松、
张 靓 颖 由 原 告 抚 养 ，由 被 告 每 月 支 付 抚 养 费 2000
元。3. 夫妻共同财产余庆县子营街道子营居东部
产城房屋赠送给两个子女。4.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六 号 审 判 庭 公 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汪静茹：本 院 受 理 刘 祥 修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吴厚侠（曾用名：吴厚霞）：本院受理余秀珍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成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30（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城 郊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罗西味、李红丽：本院受理王秀强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公 告 刊 登 日 期 即
为 公 告 发 出 日 期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即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张翔钧：本 院 受 理 新 都 区 欧 莱 雅 家 具 厂 诉 你

与 钟 芳 股 东 损 害 公 司 债 权 人 利 益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即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许树轩：本 院 受 理 王 春 城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权 利 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永清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张静：本 院 受 理 马 桂 林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裁 定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永清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徐 秀 梅（210922196205230023）：本 院 受 理
罗 红 与 徐 秀 梅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诉 状 、应 诉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即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 并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遇 法 定 节 日
顺 延）在 本 院 民 事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响水镇联合村 6 组 31 号李元

宝：本院受理秦娅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渝 0154 民 初 105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你 在 判 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借
款 30 万 元 ，并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 止 按 年 利 率 ６% 支 付 利 息 ，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到借款 30 万元还清时止按年利率 3.8%支付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6338 元 ，减 半 收 取 3169 元 ，申 请
保 全 措 施 费 用 2145 元 ，共 计 5314 元 ，由 你 负 担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杨红星：本 院 受 理 杨 雪 云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24
民 初 447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五 百 户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苏玉会：本 院 受 理 王 坤 龙 诉 你 加 工 合 同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1024
民 初 634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五 百 户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唐山市乔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金胜

信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三河市顺心置地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刘 桂 花 诉 你 们 中 介 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 1024 民 初 118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五 百 户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杨彩云、杨进安：本院受理铜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谢桥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定 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 9
时在本院二楼审判庭（院机关）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

田东明：本 院 受 理 马 丽 波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吉 0182
民 初 57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长春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邓兴宇：本 院 受 理 张 艺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前来本院综合审判
庭 领 取（2021）黔 2725 民 初 314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内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州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住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昌州街道王所社区 2组

89号李志华（身份证号 513424197010011617）：本
院受理郑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判 决 被 告 偿 还 原 告 借 款 11565 元 ，并 从 2021 年 12
月 3 日 起 按 LPR 计 算 逾 期 利 息 到 付 清 借 款 时 止 ；
2、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 担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川 1083 民初 145 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胡 家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住四川省隆昌市响石镇龙凤村4组20号（现龙凤
村 3组）胡玉坤（身份证号 511028196801271826）：
本 院 受 理 林 昌 奎 与 你 离 婚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判 决
原 、被 告 离 婚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川
1083 民初 760 号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响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陈亚同：本 院 受 理 陈 新 才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8:30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依
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 南 省 许 昌 市 建 安 区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许昌鸿运食品有限公司位于许昌县灵井
镇工业园区厂房(冷库）一处。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4/06。 资 产 处 置 法 院 ：许 昌 市 建 安 区
人民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